
昆明市呈贡区残疾人联合会2021年残疾人的宣传、社会保障、托养、困难补助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残疾人宣传文体及其他残疾人事业

马金铺街道残疾人经费

大渔街道残疾人经费

残疾人社会保障

残疾人康复托养

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及技能培训

残疾人信息管理及临时困难救助

立项依据
呈财发（2016）9号：昆明市呈贡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实施意见（试行）

昆残发（2015）55号 昆明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取证补助办法（试行）
昆残发（2015）77号 《昆明市残疾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补助办法（试行）》
昆明市残疾人创业扶持管理办法（试行）
云残发（2019）41号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发布《云南省残疾人职业培训费标准指导目录（2019年试行）》的通知
云残发（2020）34号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云南省残疾人提升行动工作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残疾人联合会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518492126E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西路残联大楼

联系电话：0871-67481132

法人代表：鲁云国

经费来源：财政预算拨款

单位概况：该单位为一级预算单位，为区属正科级全额财政拨款的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事业管理科、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加挂就业服务所）。纳入呈贡区残联部门2021年度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无下属单位。在职人员编制12人，其中：行政编制 0人，事业编制12人。在职实有12人，其中： 财政全供养 12人，财政部分供养0人，非财政供养0人。

离退休人员 0人，其中： 离休 0人，退休0人。

车辆编制1辆，实有车辆1辆。

呈贡区残联作为政府和残疾人的沟通桥梁，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即代表残疾人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团结教育残疾人，为残疾人服务；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责，管理和发展残疾人事业。
四、项目基本概况

1.做好残疾人康复工作，实现“人人享有康复”目标。

2.做好残疾人社会保障工作，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
3.抓好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提高残疾人增收能力。

4.开展扶残助学工作，提高残疾人知识文化水平。

5.做好残疾人宣传文体工作，宣传残疾人事业，切实提高残疾人社会参与度，构建无障碍社会环境。

6.做好残疾人信访维稳及法律援助，维护残疾人群体稳定。

7.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做好其他相关工作。

五  项目实施内容

一、残疾人宣传文体及其他残疾人事业

1.助残日、残疾预防日、残疾人日、爱耳日等残疾人特殊节日宣传活动费：1次*10000元/次=10000元；

2.残疾人趣味运动会：1次*100000元=100000元；

3.残疾人文艺培训：1年*160000元/年=160000元；

4.残疾人文艺进社区演出活动：10次*10000元/次=100000元；

5.依法治区法律顾问聘请费用，1年*20000元/年=20000元；

6.办公楼宇物业管理费，1年*58000元/年=58000元；

7.残疾人事业发展经费：补充上级临时性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救助、文化体育、社保等项目经费不足部分，做好建党100周年相关工作120800元；

8.专门协会主席经费：5人*2000元/人·年=10000元。

二、马金铺街道残疾人经费

1.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100元×559人＝55900元；

2.三四级残疾人医疗保险：290元×30人＝8700元；

3.春雨助学：300元×65人＝19500元；

4.残疾人慰问：500元×56人×2＝56000元；

5.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1200元×15人＝18000元；

6.精神残疾人住院医疗康复救助：9600元×5人＝48000元；

7.残疾人托养：1500元×5人＝7500元；

8.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1期约50人次、170元/人，50*170元=8500元；

9.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600人*10元/人=6000元；

10.为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人给予临时困难救助15人，每人补助标准≤5000元，合计20000元。

三、大渔街道残疾人经费

1.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100元×370人＝37000元；

2.三四级残疾人医疗保险：290元×20人＝5800元；

3.春雨助学：300元×35人＝10500元；

4.残疾人慰问：500元×37人×2＝37000元；

5.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1200元×25人＝30000元；

6.精神残疾人住院医疗康复救助：9600元×6人＝57600元；

7.残疾人托养：1500元×7人＝10500元；

8.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1期约30人次、170元/人，30*170元=5100元；

9.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370人*10元/人=3700元；

10.为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人给予临时困难救助15人，每人补助标准≤5000元，合计20000元。

四、残疾人社会保障

1.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呈贡区6个街道：100元×2463人＝246300元；

2.三四级残疾人医疗保险：呈贡区6个街道：290元×110人＝31900元；

3.春雨助学：呈贡区6个街道：300元×150人＝45000元；

4.残疾人慰问：呈贡区6个街道：500元×250人×2＝250000元。

五、残疾人康复托养

1.社区残疾人康复站运行：7200元×6个＝43200元；

2.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呈贡区6个街道：1200元×165人＝198000元；

3.精神残疾人住院医疗康复救助：呈贡区6个街道：9600元×13人＝124800元；

4.残疾人托养：呈贡区6个街道：1500元×140人＝210000元；

5.辅助器具购买：10000元。

六、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及技能培训

1.开展区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1期，人数40人、900/人，40*900=36000元。6个街道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1期约120人次、170元/人120*170元=20400元；

2.对取得职业技能证书及驾驶证的残疾人给予补贴8人，1250元/人*8=10000元；

3.对自主创业的残疾人给予自主创业扶持补贴7人，6000元/人*7=42000元；

4.对按比例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单位给予奖励，8家单位约需经费90000元；

5.对残疾人贷款给予残疾人自主创业贷款贴息5人，约需经费10000元。

七、残疾人信息管理及临时困难救助

1.购买第三代残疾人证制卡机色带、转印膜一套，1500元；

2.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2530人，10元/人，需25300元；

3.为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人给予临时困难救助90人，每人补助标准≤5000元，需经费160000元；救助外来流浪乞讨残疾人30人次，约需经费1500元。合计161500。
资金安排情况

1、残疾人宣传文体及其他残疾人事业57.88万元
2、马金铺街道残疾人经费24.81万元
3、大渔街道残疾人经费21.72万元
4、残疾人社会保障57.32万元
5、残疾人康复托养58.6万元
6、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及技能培训20.84万元
7、残疾人信息管理及临时困难救助18.83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项目实施内容及资金安排情况预计在2021年12月份前完成项目
项目实施成效

（一）听取残疾人意见，反映残疾人需求，维护残疾人权益，为残疾人服务。团结、教育残疾人遵守法律，发扬乐观进取精神，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二）弘扬人道主义，宣传残疾人事业，沟通政府、社会与残疾人之间的联系，动员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

（三）开展残疾人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扶贫、文化、体育、科研、用品用具供应、福利、社会服务、无障碍设施和残疾预防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辅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四）协助政府研究、制定和实施残疾人事业的法规、政策、规划和计划，对有关业务领域进行指导和管理。承担区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做好综合、组织、协调和服务。

（五）指导和管理各类残疾人社团组织，开展残疾人事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组织开展为残疾人事业的募捐活动。

（六）协助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做好残联基层的组织建设工作。

项目绩效目标表

	残疾人社会保障
	1.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呈贡区6个街道：100元×2463人＝246300元；
2.三四级残疾人医疗保险：呈贡区6个街道：290元×110人＝31900元；
3.春雨助学：呈贡区6个街道：300元×150人＝45000元；
4.残疾人慰问：呈贡区6个街道：500元×250人×2＝250000元。
	573200
	573200
	

	残疾人康复托养
	1.社区残疾人康复站运行：7200元×6个＝43200元；
2.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呈贡区6个街道：1200元×165人＝198000元；
3.精神残疾人住院医疗康复救助：呈贡区6个街道：9600元×13人＝124800元；
4.残疾人托养：呈贡区6个街道：1500元×140人＝210000元；
5.辅助器具购买：10000元。
	586000
	586000
	

	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及技能培训
	1.开展区级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1期，人数40人、900/人，40*900=36000元。6个街道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1期约120人次、170元/人120*170元=20400元；
2.对取得职业技能证书及驾驶证的残疾人给予补贴8人，1250元/人*8=10000元；
3.对自主创业的残疾人给予自主创业扶持补贴7人，6000元/人*7=42000元；
4.对按比例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单位给予奖励，8家单位约需经费90000元；
5.对残疾人贷款给予残疾人自主创业贷款贴息5人，约需经费10000元。                                          6.上年结转48084元。
	256484
	256484
	

	残疾人信息管理及临时困难救助
	1.购买第三代残疾人证制卡机色带、转印膜一套，1500元；
2.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2530人，10元/人，需25300元；
3.为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人给予临时困难救助90人，每人补助标准≤5000元，需经费160000元；救助外来流浪乞讨残疾人30人次，约需经费1500元。合计161500。
	188300
	188300
	

	残疾人宣传文体及其他残疾人事业
	1.助残日、残疾预防日、残疾人日、爱耳日等残疾人特殊节日宣传活动费：1次*10000元/次=10000元；
2.残疾人趣味运动会：1次*100000元=100000元；
3.残疾人文艺培训：1年*160000元/年=160000元；
4.残疾人文艺进社区演出活动：10次*10000元/次=100000元；
5.依法治区法律顾问聘请费用，1年*20000元/年=20000元；
6.办公楼宇物业管理费，1年*58000元/年=58000元；
7.残疾人事业发展经费：补充上级临时性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救助、文化体育、社保等项目经费不足部分，做好建党100周年相关工作120800元；
8.专门协会主席经费：5人*2000元/人·年=10000元。
	578800
	578800
	

	马金铺街道残疾人经费
	1.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100元×559人＝55900元；
2.三四级残疾人医疗保险：290元×30人＝8700元；
3.春雨助学：300元×65人＝19500元；
4.残疾人慰问：500元×56人×2＝56000元；
5.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1200元×15人＝18000元；
6.精神残疾人住院医疗康复救助：9600元×5人＝48000元；
7.残疾人托养：1500元×5人＝7500元；
8.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1期约50人次、170元/人，50*170元=8500元；
9.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600人*10元/人=6000元；
10.为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人给予临时困难救助15人，每人补助标准≤5000元，合计20000元。
	248100
	248100
	

	大渔街道残疾人经费
	1.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100元×370人＝37000元；
2.三四级残疾人医疗保险：290元×20人＝5800元；
3.春雨助学：300元×35人＝10500元；
4.残疾人慰问：500元×37人×2＝37000元；
5.精神残疾人服药补贴：1200元×25人＝30000元；
6.精神残疾人住院医疗康复救助：9600元×6人＝57600元；
7.残疾人托养：1500元×7人＝10500元；
8.开展残疾人技能培训1期约30人次、170元/人，30*170元=5100元；
9.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370人*10元/人=3700元；
10.为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残疾人给予临时困难救助15人，每人补助标准≤5000元，合计20000元。
	217200
	217200
	

	行政运行经费（人员及公用经费）
	用于区残联机关行政运行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及公用经费
	4741414.32
	4741414.32
	

	其他支出（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上年结转用于残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296466.74元。
	296466.74
	296466.74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设定依据及指标值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春节、中秋节残疾人慰问人数
	
	≥500人次
	人次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及区委、区政府及省、市残联相关部门文件设定。

	
	
	精神、智力及肢体重度残疾人托养人数
	
	≥140人
	人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及区委、区政府及省、市残联相关部门文件设定。

	
	
	精神残疾人给予服药补贴人数
	
	≥165人
	人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及区委、区政府及省、市残联相关部门文件设定。

	
	
	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及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160人
	人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及区委、区政府及省、市残联相关部门文件设定。

	
	
	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给予扶残助学人数
	
	≥150人次
	人次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及区委、区政府及省、市残联相关部门文件设定。

	
	
	开展残疾人特殊节日宣传次数
	
	≥1次
	次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及区委、区政府及省、市残联相关部门文件设定。

	
	
	救助因病因灾临时困难残疾人数
	
	≥90人
	人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及区委、区政府及省、市残联相关部门文件设定。

	
	质量指标
	完成年初制定计划及预算项目达标率
	
	≥95%
	%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及区委、区政府及省、市残联相关部门文件设定。

	
	时效指标
	除行政运行外，其他项目在2020年11月20日前工作完成率
	
	≥95%
	%
	
	
	
	根据往年工作执行情况设定

	
	成本指标
	项目支出资金总体值
	
	≤2600000元
	元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设定

	
	
	基本支出资金总体值
	
	≤4741414.32元
	元
	
	
	
	根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设定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残疾人群体越级上访、群体性事件少于2人次
	
	≥2人次
	人次
	
	
	
	根据单位年度维稳工作安排设定

	
	
	残疾人事业宣传活动残工委成员单位及社会组织参与数不少于5家
	
	≥5家
	家
	
	
	
	根据往年工作执行情况设定

	
	
	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
	
	≥80%
	%
	
	
	
	根据中央精准康复工作要求设定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属对残联工作满意度达85%以上
	
	≥85%
	%
	
	
	
	根据往年工作执行情况设定



